
1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对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21〕第 3 号 

 

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3月 2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

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

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. 预案显示，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 6亿元定金，其中，5亿元

在协议签署后 1个工作日内支付，剩余 1亿元在标的公司股权的查封、

冻结、质押全部解除，且交易对方将标的公司 20%股权质押给公司之

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定金支付事项的进展情况； 

（2）支付定金相关安排的合规性，是否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

限范围内，审议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； 

（3）公司在审计评估未完成且交易对方未提供担保的前提下支

付定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

的情形； 

（4）支付定金相关安排是否构成财务资助，如是，补充说明相

关资金占用补偿的计算标准和收取方式； 

（5）交易对方拟质押的标的公司 20%股权是否属于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标的资产范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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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协议显示，公司支付第一笔定金后，若交易对方未能按期

解除标的公司股权质押、冻结并将标的公司 20%股权质押给公司，交

易对方应当退还公司已支付定金并向公司支付 5亿元违约金。请你公

司补充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有相应支付能力； 

（7）预案显示，交易对方应在本交易通过证监会审核，且公司

将应支付给交易对方的股份办理登记后，向公司返还全部定金。请你

公司补充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有相应支付能力，并说明定金未抵作交

易价款的原因，是否符合商业惯例； 

（8）充分揭示损失定金的风险。 

2. 预案显示，2019年 9月，银泰黄金披露拟向交易对方购买其

持有的交易标的 83.75%股权的重组预案（以下简称“前次重组”），

并向交易对方支付定金 6亿元；2020年 5月，重组终止，但交易对

方未归还定金；2021 年 2 月，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交易对方向银泰

黄金返还 6亿元定金及资金占用补偿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交易对方与银泰黄金的仲裁纠纷进展，标的公司股权查封、

冻结、质押解除的进展； 

（2）交易对方是否已按约定将标的公司 20%股权质押给公司，

标的公司股权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属争议或权利限制。 

3. 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%股权预估值为 44 亿元。

前次重组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 100%股权的预估值为 50亿元左右，交

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相当于猪拱塘探矿权应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

价款折现金额的 67%作为补偿款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前次重组预案中披露内容，说明标的公司矿产资源储

量变化情况，以及两次交易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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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协议显示，本次交易所涉矿业权出让权益金为 4.79 亿元，

由赫章鼎盛鑫承担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此次重组预估值是否扣减该部

分出让权益金，并说明与前述出让权益金的缴纳安排的差异及合理性。 

4. 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已经取得猪拱塘铅锌矿采矿许可证，尚

需完成建设项目核准、征地、矿山建设、安全环保验收等程序后，方

可正式投入生产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猪拱塘铅锌矿正式投入生产前的

时间安排。 

5. 请你公司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—

—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》充分揭示标的公司在矿产资

源勘查、立项、获准、开采等环节存在的风险因素，并对重大风险进

行特别提示。 

6. 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

成功实施为前提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失败，公司是

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3月 15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1年 3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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